涵委统〔2023〕27号
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统战部关于

提前下达2024年市级少数民族补助款的通知
萩芦镇：

根据市财政局、民宗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度市级少数民族补助款的通知》（莆财行〔2023〕100号）的文件通知，现将各项项目补助款转拨给你镇，请严格按照《莆田市少数民族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莆财行〔2022〕28号）的文件要求使用，做好资金申报校审及材料保管，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挤占、挪用，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并反馈使用情况。

附件：2024年市级少数民族补助款分配表

                             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统战部

                                 2023年12月27日
附件
2024年市级少数民族补助款分配表
	乡镇、村
	项目
	金额

(万元)
	科目

	萩芦镇南下村
	“桃源湖”和水岸观光项目  
	14
	2012304

	萩芦镇南下村
	3月份莆田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启动仪式暨乡村振兴现场观摩会  
	5
	2012304

	合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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